
认准就上，农副工齐发展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永宁村发展管窥中山农村变革之路 

/梁智昌

 

中山小榄镇永宁村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富裕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0

年，该村已成为集体资产和农副业总收入都超过 1000万元的“千万富翁”。集

体经济壮大以后，社员生活水平日益提高。1981年，全大队已实行社员基本口

粮由集体供给，医疗费由集体报销 70%的福利制度。不少社员过去住茅寮、木屋

到 1981年初，都住进了砖瓦房，不少家庭还盖起两三层的楼房。家家户户都有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很多农户还添置了电风扇、沙发、电饭煲和电视

机等高档用品。仅电视机一项，全大队已有 340多部，平均每 6户就有一部电视

机。社员存款不断增加，仅在大队信用社的存款就有 260多万元，平均每户

1300元。永宁大队成为 “千万富翁”以后，社员齐夸：（十一届）三中全会政

策好，集体经济是靠山。永宁村是如何由传统的农业生产小村落发展成现代化新

农村的？通过回顾探讨，我们或许能够管窥中山农村的发展历程，总结、提炼经

验。

一、改革开放前已打下的发展基础

永宁村的农业基础深厚，是小榄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早在南宋时期，

就已有人定居，至清中叶，更是以“一孤村，税课居全县三分之一”享有盛誉 。

20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初，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永宁村改称永

宁大队。据统计，永宁大队是小榄公社的领头羊，是中山县规模最大的大队 。

1979年的数据显示，永宁大队当时有 30个生产队，2977户，16720人，其中农

业户 1918户，11757人，劳动力 5760人，耕地面积 12800亩。总体而言，永宁

大队人多地少，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永宁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迅猛发展部分得益于原有的基础。早在农业合

作化期间，为了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永宁大队集中精力平整土地、改良品种、合



理密植，使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社员生活比单干，特别是比新中国成立前大

大改善，显示了集体化的优越性。但由于单纯搞农业生产，加上欠稳定、成本高

每个社员只能分配到 30元，还不能摆脱生产靠贷款，困难靠救济，吃粮靠赊销

的被动局面。当时，全大队超支户达 70%，欠国家贷款 30多万元。面对高产量低

分配的尴尬局面，群众自嘲道：“幡杆灯笼，照远不照近。”

面对困难，大队党支部没有被吓倒。党支部书记李汉章同志和支委一起

商量如何摆脱困境。他们都认为单搞农业不行，一定要想办法找个出路。他们分

析大队的实际情况，认为社员中人才济济，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人才，应该

发挥他们的特长，组织起来，搞点副业、工业，通过搞好工副业，更好地为农业

积累资金，发展农业，增加社员收入。

1956年，永宁大队开始筹办砖厂。当时，大队资金短缺，连上级分配的

化肥和农具也无钱购买。为此，永宁大队一方面发动群众筹集资金，另一方面拆

了六间祠堂，把一部分材料用于建厂，一部分变卖作为办厂基金。同时，还向银

行贷款 1.5万元。就这样，大队建成第一间手制砖厂。

砖厂在 1957年投产，年产值达 7.8万元，获得纯收入 2.6万多元，不仅

提供现钱购买农业生产资料，而且能够还贷。尝到甜头后，大队又相继办起粮油

加工厂、鱼苗繁殖场、鱼塘捕捞组等工副业。至 1965年，工副业产值达 64.978万

元，占总产值的 28.8%。随着工副业的发展，集体积累不断增加，除了还清贷款

以外，还购买了急需的排灌机械、植保机械和脱粒机械，迈出向农业机械化进军

的第一步，初步改善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这一年的农

业产值比办工副业前的 1956年翻了一番，社员平均分配 142元，比 1957年增

长 23.9%。

1966年后，永宁大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从实际出发，一手抓四大

主产（粮、藤、桑、鱼）的发展，一手抓工副业，搞现金收入，把手制砖厂建为

机制砖厂，变土窑为轮窑，并且办起锁厂、机电厂、建筑队、农机服务站、花果繁

殖场和金鱼场等新企业。

二、拨开“左”的迷雾

永宁大队的做法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早在 1961年，中山县第二次党

员代表大会就根据《农业六十条》，结合中山的实际，提出“以粮为纲，粮畜并



举，在保证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全面开展多种经营”的农

业发展方针。然而，在林彪、“四人帮”等干扰破坏下，这个方针被搞乱了。特

别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把“以粮为纲”变为“以粮唯一”，永宁大队被

作为“以钱为纲”的资本主义典型受到打压和批判，被指责为重副轻农的坏典

型，“砖厂烟囱高，甘蔗矮；杂收青青绿绿，桑蔗黄黄熟熟”，“烟囱向西不

向东”，“搞菊花盆景和金鱼、热带鱼出口，就是为资产阶级老爷小姐效劳”等

等。同时，一些企业被勒令下马，限期关门，否则查封。更有甚者，规定银行不

给收付账款，财税所不给发货票，工商管理部门不给放行，机关不给开出差证

明。总之，要强制永宁大队搞单一农业生产。在这样的情况下，永宁大队不得不

把锁厂、机电厂和建筑队关闭或取消。

极“左”思潮认为，“多种经营与主产争时间、争土地、争劳力、争肥料。

为保主产，只能砍杀多种经营”，因而出现许多怪诞的现象：把塘边间种的集

体瓜棚拆除，把塘边蔗砍掉，还把种在甘蔗地里的豆类、花生，桑地间种的冬季

蔬菜拔光；不仅永宁大队的金鱼坊、花草坊被说成为资本主义少爷小姐服务，生

产队把平整土地挖出的泥卖给砖厂，还被指责为出卖土地。小榄公社九洲基大队

的各种商品作物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百货公司”货品，备受批判。在“以粮唯

一”的政策指导下，至 1978年，全县农业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比例为 3:1。

中山县地处珠江三角洲，是广东省的重要商品粮集中产区，承担的商

品粮提供任务远较其他地方为大。因此，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山的农业生产结构

以种植粮食为主，坚持“以粮为纲”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坚持“以粮为纲”并

不等同于“以粮唯一”。把多种经营和家庭工副业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

把不完全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来生产等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多种经营批判

为“以钱为纲”，是背离实际的。在长期行政指导下，多种经营受到限制，剥夺

了农民生产的自主性。只能按照国家下达的任务进行生产，生产结构单一，极大

地限制了中山土地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增长。

1979年，横栏供销社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认真总结了过去计划经

济的经验教训。

过去由于受“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多种经济种植习惯于长



官意志，以行政手段办事，不管生产者是否乐意种植，也不管市场是否需

要，按照行政命令，层层下达种植品种、面积。由于计划脱离实际，往往国

家需要的产品，农民不愿种植，没有销路的产品，农民却大量生产，造成

产销矛盾很突出，曾出现了柳芽事件、冬瓜事件、粉葛事件，使生产者和国

家都受到很大损失。

永宁大队用实践证明，农民并非不想发展多种经营，通过劳动致富。然

而，当时到处把这种发展生产力的行为斥为“资本主义”。在穷过渡的年代，

“富则修”的论调泛滥，谁稍微富一点，麻烦事就多。极“左”的风气弥漫社会

永宁大队并非个案，中山县各乡镇公社都有这样的事例发生。如古镇镇是位于中

山市西北部的经济作物区，当地有一位老农多年来嗜好养鸽子，但却被当作

“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多次挨批，先后三起三落，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他才得以重操旧业。

然而，极“左”的思想影响深远持久，即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之后，极“左”的风气仍有残留。中山的乡镇基层干部对多种经营，加快发展农

业生产仍然持观望态度。1984年，中山市委召开座谈会，听取区乡干部和专业

户关于贯彻落实中央[1984]一号文件的意见。虽然大部分与会者认为[1984]一号

文件保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推动农村工作的新

动力，有利于农民劳动致富，表示拥护，但仍有部分干部对党的政策的稳定性

半信半疑。

有沙溪区圣狮乡、中兴乡和大兜乡干部说，过去讲过六十条执行多少年

不变，后来又变了；1963年在大兜搞果树到户，讲过 30年不变，可是不到

一年就变了。现在变不变呢？要看过才知道。

基层干部对党的政策的稳定性半信半疑，从侧面上反映了极“左”思

想流毒对干部的影响。而广大农民对农业生产增产增收后的普遍忧虑，则说明当

时中山的社会主流仍忧惧极“左”思想的反攻。

环城区白沙湾乡第三生产队郑焕财一家五口，两格劳动力。1983年早



造，以 100斤谷承包了齐东村草坦地 32.9亩，镇平沟地 3.1亩，共 36亩种

植水稻。晚造又承包了起湾乡 26.2亩稻田。全年合计收过稻谷 68860斤，卖

给国家 61000斤。此外，养肉猪 2头，另与 2人合股在本村开设建材商店一

间，与 3人合股养鸭 2825只。全年合计纯收入 7395元，全家欢喜，群众赞

扬，这本是件好事。但郑焕财在高兴之余，却产生担心之念，怕继续经营下

去会触犯政策，尤其是受到岳母从澳门寄来的信，劝说不要再承包这么多

耕地，免致担风险等等。思想斗争很大，准备收手不干。通过中央一号文件

的学习，提高了认识，消除了顾虑，增强了信心，决心放手再干。

郑焕财只是一个缩影。实际上，“你办大农场，现在是大耕家，受人称

赞，将来政策一变，你就会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资本家，三顶帽子你都啱

（适合）戴”等论调依然不乏市场。群众对发展农业生产仍然充满顾虑。

由此可见，即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社会仍存在不利于多种

经营发展的论调。但永宁大队党总支部不怕打压，不怕扣帽子，不怕打棍子。在

多年实践中，他们深深体会到只有农副工业综合发展，才能为农业大上、快上提

供可靠的物质基础，才能迅速改善社员生活，才是搞好社会主义农业的正确途

径。因此，永宁大队在改革开放前仍然暗地里一方面巩固提高在办的工副业管理

水平，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创办新企业，使农业产值、工副业产值、社员分配

水平保持基本直线上升的可喜成绩。

中山农村能够在改革开放初大放异彩，离不开众多像“永宁大队”一

样的农村。在此之前，许多中山人已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众多“永宁大

队”的努力，使中山农村即使在极“左”年代也能够夯实发展的基础。产生全国

首个万元户的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就曾在报告中表达他们对不合理政策的“阳

奉阴违”。

 

埒西二大队党支部在总结时提到，对过去极“左”的一套，我们是

“阳奉阴违”的，上头领导来检查，我们不让他们看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

作物。因此有些领导认为我们大队的主产属中上水平而分配竟居全社第二位

一定是走邪门歪道赚钱。其实不然。我们多年来坚持以主产为主，大力发展

种养业，几大主产合起来的平均值是全社最高。几乎整个村庄周围都种满了



龙眼荔枝果木，塘边蔗又是全社最多的；养猪更突出，有个生产队养猪超

过千头。

可见，即使在压力较大的年代，中山的部分农村基层并没有放弃多种

经营、综合发展的生产方针，仍是迎难而上，利用各种可能，发展农业生产，经

营农村。

三、给广大干部群众吃定心丸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山发展进入新历史时期。但正如前文所

言，极“左”思想仍然深深地影响着全县的干部和群众。改革开放初期，甚至仍

有干部、农民怕富，特别是怕露富，怕政策变。为此，中共中山县委专门召开学

习会。在学习会上，县委书记李耀祺表示：

通过总结对比，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

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党的政策，更加大胆地放开手脚去继续致富。现在还

有一些农民还怕富，特别是怕露富，怕政策变。为了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消除

各种顾虑，给农民以胆量和吃定心丸，我们应该在致富问题上理直气壮地

宣传三条：一是宣传共产党致富的宗旨，就是搞富的社会主义，决不会像

过去那样，搞穷的社会主义，刮共产风，或搞大拉平。要宣传有了一部较为

完善的宪法，只要在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令的允许下致富，是受国家法律

保护的······

县委通过政策宣传，给广大干部群众吃定心丸。县委召开专门的大会，

宣传相关政策，从侧面说明，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极

“左”思想的恶劣影响仍没有得到根本的肃清。在极“左”思想横行时，部分党

员干部也违心地接受了这些极“左”的观点。开展多种经营，充分利用土地间种

套种，有利还是有害，不是由人说了算，还是靠实践检验。永宁大队根据调查材

料算一笔账。

例如：利用塘边种植香大蕉，每亩水面周围可种 20棵，每棵收 20公



斤，以八折计，共 420公斤，值 80多元，相当于 100公斤鱼的价值。当然，

蕉树会吸收塘里肥水的养分，影响鱼的生长，但是只要多施肥，增加草料，

这些影响便可以解决。又如：一亩桑一年产茧收入 350元，占去大半年光阴

而用桑树休眠期三两个月种果蔬，每亩可增收 200多元。可见，在不增加土

地的前提下，只要舍得投入肥料，桑、菜可以互相促进，取得双丰收。至于

金鱼、花草由集体办更划算。用地少、成本低、收益大，一亩金鱼相当于近 40

亩塘鱼的价值；一个造型菊可收外汇 300至 1000元。

永宁大队先试先行，用实践驳斥极“左”思想的错误论调：并非多种

经营“吃掉”主产，而是极“左”思想“吃掉”了多种经营，也“株连”到主

产。从资料可以看出，永宁大队为多种经营所定下的调子，在完成三定任务（定

勤、定肥、定购）的前提下，社员积极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是正确的。处理好集

体和个人的关系，不能硬性规定集体和个人收入之间的比例，一部分社员先富

裕起来是好事。事实上，至 1979年，永宁大队总产值达 720多万元，比 1976年

的 331.8万元翻了一番有余，粮食亩产达 1123斤，最差的甘蔗也上升到亩产 5

吨。

综合事实，中山县委和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永宁大队正确贯彻生产

方针和按劳分配原则：一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二没有脱离国家计

划指导，三不存在剥削和投机牟利。因此，县委得出结论，永宁大队走的是共同

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于是采取措施，恢复永宁大队的名誉。

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随着对永宁大队先进性有着越来越清晰的认

识，该大队的做法逐渐得到其他干部的认同，支持态度也越来越坚决。过去，部

分干部违心地用批、整、卡的办法对待永宁大队，现在则是鼓励帮助，既肯定永

宁先进的一面，也指出永宁发展中的不足。在小榄公社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有人

提出，“永宁很了不起。粮食过纲，实现了一亩一猪，塘鱼亩产 600多斤，猪、

鱼名列公社前茅；亩桑产属中上水平，只有甘蔗差。多种经营出色。”广大干部

群众兴奋地说，如今可以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走永宁之路，开展“比学赶帮

超”活动。永宁大队支部书记李汉章也感慨地说：“过去搞生产阻力重重，条气

唔顺（十分气人），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呵；如今条气顺了（舒畅），可以放开



手脚大干，将损失夺回来。”可以说，永宁大队通过实践，激浊扬清，有效地消

弭干部群众思想上的极“左”遗毒，同时指明符合中山实际的农村发展道路。

四、坚持农工副综合发展

永宁大队“坚持主产，多种经营”，除了发展经济作物之外，更重要

的是坚持农工副综合发展，这也是永宁大队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初期

永宁大队党总支部带领广大干部、社员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拨乱反正，从极

“左”思想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进一步发展工副业，又办起农副产品加工

厂和一些厂的附属蓄电池、电镀、塑料加工等车间，使总收入以每年递增 34%

（其中工副业为 62.8%，农业为 17.6%）的高速度发展，劳动生产率达到平均

1250元。 

永宁大队在发展工副业中，坚持从农业需要出发，全面贯彻“四为三

就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出口贸易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改善人民生活

服务；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不仅使副业、工业越办越好，同时有力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到农、副、工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具体做法上，

主要抓住三个方面：

（一）办企业与改变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

永宁大队在办企业中，立足于农业，立足于自力更生，立足于本地资

源，坚持从农业需要出发，先后办了粮油加工厂、农机服务站、砖厂、塘鱼捕捞

组、猪苗繁殖场、鱼苗组等。这些厂场，既为农业生产服务，又为农业积累资金

对农业生产发展发挥明显作用。永宁大队有旱地 7000多亩，其中高老瘦（高旱

田、老基骨、瘦脊地）、靶齿地有 4000多亩，通过办砖瓦厂，结合取泥烧砖制瓦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大搞平整土地，降低地势，扩塘并基，改

良土壤，提高地力，把原来不利生产的土地资源利用起来。

经过多年努力，永宁先后平基改土、变高田为标准化田块、变小块为大

块共 2300多亩，同时扩大面积 312亩。地势较高的螺沙片有 400多亩鱼塘。过去

最大的一口鱼塘仅三亩，其余的是小塘小堑，经过并基改塘，大的鱼塘已有 18

亩，小的也有六七亩。原螺沙第一生产队有 50亩禾田，大小不一，共有 15块，

现在归类划分为三大块，不仅保证砖厂所需要的泥源，完成或超额完成每年

110万元的总产值，而且有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每亩桑地从之前的年产



桑叶 1100公斤提高到 2000多公斤，增长 1倍；鱼塘亩产从 137公斤提高到

346.5公斤，增长 1.5倍多。

（二）办企业与开展多种经营、扩大再生产相结合

永宁大队素有冬种习惯，每年冬种白菜 1000亩。过去在正常年景可凭

此收入一笔资金，但遇到天气不好、雨量过多、市场滞销等情况时，只能把白菜

丢入鱼塘作饲料。永宁曾有过深刻的教训。1975年，全大队冬种白菜丰收，但市

场饱和，自己无加工能力，不得不把 400多万斤白菜丢落鱼塘，损失 1.5万多元，

挫伤了社员冬种生产的积极性。

随后，永宁大队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要稳定和发展冬种生产、收入，壮

大集体经济，必须兴办农副产品加工厂，及时处理冬种的蔬菜，更好地调节蔬

菜供应季节余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并为出口贸易服务。在县外贸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永宁大队迅速行动，建成农副产品加工厂，年产量达 300吨的脱水菜

干产品由外贸单位收购出口。从此，冬种白菜的生产不再受市场和天气的限制，

更不致把白菜丢到鱼塘作饲料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每年农副产

品上市后，除按计划合同向国家交售和直接供应出口外，多余部分就地加工，

同附近的深圳、珠海、江门等城市挂钩，直接运到这些城市销售。1979年，仅加

工脱水白菜一项，就增加收入 120多万元。

（三）办企业与为国内需要、为出口服务相结合

永宁大队在抓好为农业、工业服务的同时，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和人才，

发展传统产品，创造更多财富，为国家多作贡献。小榄地区素有菊城之称，名扬

东南亚。1964年，永宁大队将擅长栽种花果盆景和繁殖金鱼、热带鱼的社员组成

专业队，发动群众到大榄山开荒 50亩山地，办起 70多亩的花果苗圃场，栽培

各种各样的名贵花果树木和人们喜爱观赏的盆景，同时又办起 35亩的金鱼、热

带鱼繁殖场，年产金鱼、热带鱼 380万尾。除了少部分供应国内市场外，其余专

供出口，远销外国及港澳等地。社员称这两个场是“无烟的工厂”。1980年，永

宁外贸出口创汇折合人民币 380万元。

永宁大队在大办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改革农村经济

结构，变单一农业生产为农、副、工业综合发展，把农副工业紧紧结合起来，成

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内销、外贸相结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大队广开生

产门路，陆续办起红砖、农副产品加工、鱼苗、观赏鱼、建筑、饮料、服装、针织、



五金、塑料、玩具、纸箱、电珠、电器等行业。由于产品对路，厂厂兴旺。这些不但

为农业积累资金，对加速农业机械化步伐、减轻农民负担、增加社员收入、搞好

群众生活福利等发挥了显著作用。1977年，全大队社员分配平均每人 258元，

平均每户 1379元。社员在大队信用合作社存款达 116万元，平均每户 389元。到

1980年，乡集体资产和农副业总收入都超过 1000万元，被誉为“千万富翁”。

1980年同 1979年相比，大队集体资产从 750万元增加到 1000多万元，增长

33%；农副业总收入从 996万元增加到 1500多万元，增长 60%以上；人均分配

420元，比前年增加 90元，增长 27%。

1983年，全乡 1.2万农业人口中， 六成劳动力转向务工、经商、建筑、运

输和饮食服务业；15家企业总收入 1712万元，在省内独占鳌头。

1983年 9月 10日，《羊城晚报》头版刊发文章《中山永宁等社队企业收

入居全国大队之冠》，永宁名扬全国。据报道，永宁大队的社队企业总收入居全

国大队之冠。据国家农牧渔业部公布的数据，永宁大队总收入达 1200万元。

1984年，永宁大队根据市场需要，又先后办起以生产西装为主的第二

服装厂和以加工童服为主的童服厂；还与外商联合办起永宁电脑件厂和免水封

口胶纸厂。大队又与省港信息贸易公司合作，在小榄镇设分公司，为客户提供各

地市场行情和信息。这些企业投产后，年产值比上年提高近一倍。永宁乡的 15家

企业有 6家走工贸结合、多厂结合、内外贸结合的多元化经营道路，力争在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

永宁富起来后，在 1983和 1984年两年共花费 460多万元兴办公益事业。

永宁投资 120万元，在 30条自然村铺设水泥路；投资 130万元在各村安装自来

水，使全乡 5000户农民从 1985年元旦开始都可以使用自来水；投资 150万元，

新办中小学各 1间，增加 2000个学位，普及初中教育；新建 7间幼儿园，解决

“入托难”的问题。此外，永宁还扩建卫生所，建立卫生清洁队。这些措施使乡

民大大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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